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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教育执法典型案例│2023 年第四期海
南生态环境执法典型案例

（环境污染犯罪类 1～3、移送拘留类 4～6、验收弄虚作假类 7、建设项目类 8、

排污许可类 9～10、举报奖励类 11、免于处罚类 12～13）

案例 1

某矿产有限公司超标排放含砷污染物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8 月 1 日，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会同省生态环

境厅、市公安局、市生态环境局对某矿产有限公司尾矿库进

行现场检查。经查，该公司主要从事金矿生产，建设一座尾

矿库，检查时企业处于停产状态。现场发现，尾矿库库区泥

土坝两侧有大量污水通过排洪沟直接排向外环境，根据该公

司环评要求尾矿库内的污水不得外排。执法人员立即启动无

人机对尾矿库污水外排情况进行航拍、录视频等采集证据。

与此同时，东方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对尾矿库旁排洪沟进行布

点采样检测。监测结果显示砷浓度超出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

准》III 类标准限值 3 倍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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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现场检查采样情况）

二、查处情况

某矿产有限公司超标排放含砷污染物的行为，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九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。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 最

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

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三项的规定，东方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

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办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尾矿库是矿产企业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，是矿产选矿生

产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，合理建设使用和维护尾矿库可以防

止尾矿库内的污染物污染外环境。本案中，涉事企业环评要

求尾矿库污水不得外排。虽然检查时该企业已经停产，但因

企业疏于管理没有做好尾矿库的闭库等相应工作，导致含砷

污水流入外环境，严重污染环境，最终触犯了刑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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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2

某制药公司篡改监测数据排放水污染物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8 月 11 日，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某制药公

司进行执法检查，该公司主要从事化学药品制剂制造。现场

发现，该公司在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期间，先后 4 次

通过修改化学需氧量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的消解时长至 15

分钟以下，化学需氧量污染物未充分消解导致测量结果和监

测数据严重失真，存在篡改自动监测数据的违法行为。海口

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某制药公司篡改监测数据排放水污染

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（执法人员进行现场检查）

二、查处情况

某制药公司篡改监测数据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，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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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，依据《最高人

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
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七项的规定，海口市综合行政

执法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办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具有连续、实时、可溯查等特点，

它不仅是污染防治设施组成部分之一，也是了解排污单位排

污状况的重要途径。本案中，排污单位无视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擅自通过降低化学需氧量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的消解时长，

篡改自动监测数据排放水污染物，反映个别重点排污单位在

环境治理上仍存在侥幸心理，企图通过篡改自动监测数据的

手段逃避监管。海口市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和公安机关合力打

击企业自动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，倒逼企业自觉提升污染

治理水平，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合法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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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3

某水泥公司篡改监测数据排放大气污
染物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5 月 31 日，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对

某水泥公司开展执法检查，该水泥公司主要从事水泥粉末生

产。检查发现，某水泥公司 1#烟尘在线监测系统的温压仪于

2023 年 5 月 26 日已被拆除、颗粒物监测设备被断电，但某

水泥公司生产线 5 月 27 日至 29 日 1#粉磨生产线均有生产。

温压仪的拆除及颗粒物监测设备断电导致 1#烟尘在线监测

数据全部消失，在线数据平台无该水泥公司污染物排放相关

数据。澄迈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水泥公司篡改监测数据排

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依法开展调查。

（温压仪拆除现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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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查处情况

某水泥公司篡改监测数据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，违反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条第二款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规定，依据《最高人

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

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七项的规定，澄迈县综合行政

执法局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侦办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生态环境部门时刻关注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的变化趋

势，对有异常波动的监测数据将进行“点穴式”核查。污染

源在线监测单位勿以为自己的篡改监测数据手段高明，而自

陷刑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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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4

陈某某利用渗坑排放水污染物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8 月 16 日，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陈某某经

营的养殖场进行检查，该养殖场目前存栏量约 1000 头生猪，

养殖废水经收集至沼气池后，通过管道排入无防渗漏措施的

池塘。琼海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该池塘的畜禽养殖废水进行

现场采样监测，结果显示，池塘里的废水浓度：化学需氧量

浓度为2206mg/L、氨氮浓度为427mg/L、总磷浓度为115mg/L、

悬浮物浓度为 3363mg/L，均超过畜禽养殖业水污染物排放标

准。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陈某某经营的养殖场利用渗坑

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（监测人员现场采样）

二、查处情况

陈某某利用渗坑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，违反《中华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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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》第八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，琼海市综

合行政执法局于 2023 年 9 月 25 日，对陈某某处罚款 15.6

万元，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相关责任人行政拘留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近年来，畜禽养殖行业实施环境违法行为的案件时有发

生，引发的群众投诉的情况也不在少数。虽然近段时间以来

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多次组织养殖企业进行培训，并进行现场

帮扶，但仍有部分企业我行我素。本案就是一起利用渗坑排

放畜禽养殖废水的典型案例，直接反映出部分养殖主体责任

意识淡泊，环境保护设施落实不到位，导致违法行为的发生。

各养殖企业要以案为戒，主动对照环境保护管理要求健全环

境保护设施建设，同时加强日常管理，做到环保养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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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5

某槟榔加工厂不正常运行水污染防治设施
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8 月 31 日，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某槟榔加

工厂进行现场检查，槟榔加工厂建设 3 条白果生产线，生产

过程中有废水产生。检查发现，该槟榔厂生产污水未按要求

处理，直接将废水排入雨水管网，最终排入外环境。琼海市

生态环境监测站对该槟榔厂排放废水进行采样监测。结果显

示，向外环境排放的污水浓度：pH（无量纲）为 5.4，化学

需氧量浓度为 980mg/L、氨氮浓度为 10.8mg/L、总磷浓度为

4.93mg/L、悬浮物浓度为 106mg/L，超过槟榔加工行业污染

物排放标准。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槟榔加工厂不正常

运行污染防治设施以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环境

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（监测人员进行采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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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查处情况

某槟榔加工厂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以逃避监管的

方式排放水污染物的行为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

治法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

治法》第八十三条第三项的规定，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于

2023 年 9 月 22 日对某槟榔厂处罚款 21 万元。并将案件移送

公安机关对相关责任人行政拘留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本案中槟榔加工厂将未经处理的生产污水，通过雨水管

网直接向外环境排放，反映出部分企业漠视环境管理工作，

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。事实证明任何企图以逃避监

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企业，最终都只能咽下罚款+行政拘

留的苦果。这也再次警示排污企业环境保护一刻都不能放

松，不仅要做到环境保护设施的维护，日常巡查也不能松懈，

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污染环境的借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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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6

某饲料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
排放大气污染物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6 月 7 日，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对某

饲料公司进行执法检查。检查时该饲料公司正常生产，该公

司环评明确要求生产过程中的粉尘，需经布袋除尘器处理达

标后通过不低于 15 米高的排气筒排放。但检查发现该公司

卸料口环境污染防治设施旋风除尘器被拆除、布袋除尘等设

施未运行，车辆在卸料中产生粉尘直接排向外环境。儋州市

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某饲料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排

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（除尘器拆除现场情况）

二、查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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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饲料公司不正常运行污染防治设施排放大气污染物

的行为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二十条

第二款的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

九十九条第三项的规定。儋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2023 年 8

月 29 日对某饲料公司处罚款 10.6 万元，并将案件移送公安

机关对相关责任人员行政拘留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PM2.5的排放控制一直以来是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，各类

涉气企业的源头防控是防治 PM2.5等大气污染物的重要举措。

本案中某饲料公司拆除相关大气污染防治设施，导致大气污

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向外环境，这反映出了部分企业“重生

产、轻环保”的观念还是没有扭转。对于此类违法行为，生

态环境执法部门始终坚持露头就打，企业如果不及时转变

“轻环保”的观念，将会付出沉痛的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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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7

某公司沥青搅拌站环境保护设施验收
弄虚作假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根据线索，2023 年 8 月 17 日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

法人员运用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查阅

某公司沥青搅拌站项目验收信息，随后执法人员到该沥青搅

拌站进行现场检查。经查，该沥青搅拌站于 2023 年 1 月 20

日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批复，2023 年 6 月 29 日完成项

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项目占地面积约 3 万 m
2
，厂区建有生

产区、沥青储罐区、矿粉存储区、料仓、生活办公区、实验

区及其他配套附属用房等。其中储罐区共有 9 个罐体，1 个

20 吨的卧罐，3 个基质沥青罐，3 个改性沥青罐，2 个重油

罐。但该公司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报告内容仅体现罐体 7

个，未将 2 个重油罐建设使用情况如实列入验收报告，最终

结论为验收通过。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某公司沥青搅拌

站未如实查验、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

况，验收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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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项目建设现场情况）

二、查处情况

某公司沥青搅拌站未如实查验、记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
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，验收弄虚作假的行为，违反《建设

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。根据《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陵水

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2023 年 9 月 15 日对该公司处罚款 20

万元，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罚款 6.1 万元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自主验收制度的实施提高了验收效率，激发了市场活

力。建设单位作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，

要认真对照环评报告，如实查验、监测、记载建设项目环境

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允许企业开展

自主验收，并不意味着对企业的监管要求低了，恰恰相反对

企业的自主管理能力要求更高了。建设单位切不可心存侥

幸，认为验收只是“走过场”，不认真组织开展验收，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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验收弄虚作假。对于验收弄虚作假的环境违法行为执法部门

将予以严厉打击，绝不手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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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8

某有限公司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
未建成即投入生产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根据群众投诉，2022 年 9 月 26 日省生态环境厅对文昌

市某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目进行检查。该养殖项目于 2020

年 8月取得环评批复并开工建设，2021年 2月投入生猪养殖。

经查，项目投入生产养殖时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尚未建设，

UASB 厌氧罐等产臭池体未按项目环评要求完全密闭，需要配

套的消纳地面积、废水储存池容量等均未满足环评要求。此

外，该公司还存在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

成，即组织开展验收，并通过验收的情况，存在验收弄虚作

假行为。省生态环境厅对该公司生猪养殖项目需要配套建设

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即投入生产使用等违法行为立案调
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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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）

二、查处情况

某有限公司生猪养殖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

施未建成即投入生产使用等行为，违反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

管理条例》第十五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九条的规定。依据《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省生

态环境厅于 2022 年 11 月 17 日对某有限公司处罚款 96.3

万元，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处罚款 18.9 万元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，必须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。编制环境影响报告

书、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当按照

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对配套建

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，编制验收报告。建设单位在环

境保护设施验收过程中，应当如实查验、监测、记载建设项

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，不得弄虚作假。本案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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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落实环保“三同

时”即投入生产使用，且在验收时未如实查验、监测、记载

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情况，进行虚假验收。因配套

环境保护设施未完善，该公司被周边群众持续投诉，执法部

门依法对该公司予以严肃处理，企业也因此付出沉痛代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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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9

某服务中心垃圾填埋场未取得排污许可证
排放污染物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6 月 29 日，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在

全国排污管理信息平台核查，未查询到陵水县某服务中心垃

圾填埋场的排污许可信息。该服务中心垃圾填埋场属于《固

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》中应当办理排污许可证的

项目。现场查明该服务中心垃圾填埋场占地面积为 170.35

亩，项目采用卫生填埋处理工艺，设计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

圾 91 吨，填埋总库容约为 79.9 万㎡。该服务中心未能提供

排污许可证，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行为。陵

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某服务中心垃圾填埋场未取得排污

许可证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（垃圾填埋场航拍图）

二、查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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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服务中心垃圾填埋场未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污染物

的行为，违反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根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，陵水

县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2023 年 8 月 17 日对某服务中心处罚款

31.5 万元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强化非现场执法模式，提高生态环境监管效能。本案中，

执法部门通过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，摸排企业可能存在

的违法行为，及时赴现场进行核查，切实提高执法效率。企

业应当高度重视排污许可证制度并严格执行。本案反映出部

分排污单位对持证排污仍不够重视、治污主体责任没有落实

到位。排污单位要增强责任意识，确保排污许可贯彻落实到

管理全过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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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10

某环保砖厂超过排污许可证许可浓度排放
污染物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6 月 13 日，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会同生态环

境局对琼海市某环保砖厂进行检查，该环保砖厂主要从事页

岩砖生产。监测部门对该环保砖厂脱硫塔废气排放口进行采

样监测。监测结果显示，脱硫塔废气排放口排放污染物氮氧

化物 10 ㎎/m³、二氧化硫 417 ㎎/m³、颗粒物 24.5 ㎎/m³。其

中，排放污染物二氧化硫浓度 417 ㎎/m³超过了《排污许可证》

排放许可限值 150 ㎎/Nm³。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某环保

砖厂超过排污许可证许可标准排放污染物的行为立案调查。

（执法人员现场检查）

二、查处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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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环保砖厂超过排污许可证排放浓度排放污染物的行

为，违反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。根

据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以及《环境保护

主管部门实施限制生产、停产整治办法》第五条的规定，琼

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2023 年 8月 10 日对某环保砖厂处罚

款 28 万元，同时，责令该厂限制生产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排污许可证制度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目标，以污染总量

控制为基础，规定排污单位许可排放污染物的一项环境管理

制度。本案中，违法当事人排放的废气中二氧化硫浓度超过

《排污许可证》规定的许可排放浓度限值，暴露出企业未做

好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及维护工作，未将企业生态环境保护

主体责任履行到位，其污染防治工作不严不实。各排污单位

要以此为戒，主动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准确把握排

污许可相关内容，任用熟悉环保工作的专职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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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11

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
防治扬尘污染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3年 8月9日，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接到群众举报，

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机制砂项目堆料扬尘影响周边环境。执

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调查核实。检查时该公司正常生产，场

区内的物料堆料场有两处砂土未覆盖，也未安装防尘抑尘措

施，部分物料堆虽覆盖了苫布，但因长期风吹日晒破损严重，

现场扬尘明显。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无人机航拍等固

定证据，对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机制砂项目未采取有效覆盖

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

（执法人员利用无人机进行现场检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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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查处情况

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机制砂项目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

防治扬尘污染的行为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

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一项的规定，陵水县综合行

政执法局于2023年 9月 7日对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处罚款1

万元。根据《海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》第六

条第二项规定，陵水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给予举报人奖励 1 千

元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充分利用生态环境举报奖励制度，鼓励、调动群众参与

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积极性，能够有效弥补基层生态环境执

法监管的盲区，共同营造良好生态环境。各排污单位要明白，

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任何损害群众环境利益的环境违法行

为，群众都不会答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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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12

某广告公司实施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
的生产和服务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

进行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根据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琼山分局移送线索，2022 年 12

月 27 日，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对某广

告公司进行检查。某广告公司主要经营广告制作及平面设计

等业务，配套建设 1 间喷漆房，喷漆废气经过喷雾水淋处理

后向外环境排放。经查，该广告公司 2022 年 12 月 16 日现

场对凳子进行喷漆作业时，未按规定在喷漆房内进行，即未

按规定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喷漆作业。检查人员现场

检查发现后，该广告公司当场完成整改，将喷漆作业移送到

喷漆房内进行。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某广告公司实施产

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，未按照大气污染防治

法要求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
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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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某广告公司喷漆房）

二、查处情况

某广告公司实施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

务活动，未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

进行的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

十五条的规定。但鉴于该广告公司检查发现后当场完成整

改，违法行为轻微，且属于初次违法。其行为符合《海南省

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》第九条第二项和《生态环

境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》第二条第（二）项规定的情形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对某广告公

司作出不予行政处罚，并对该广告公司进行教育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对首次发现的轻微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，以督促整

改、减轻环境影响为重点。加强对企业帮扶指导，坚持严格

执法与教育引导相结合，做到优化营商环境与改善生态环境

同向而行。较好体现生态环境执法部门给予企业适度容错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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错空间。是生态环境部门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

的重要举措，能够鼓励和引导企业及时改正轻微违法行为，

促进企业增强守法意识，主动落实环保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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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 13

某槟榔厂未按照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
报告案

一、基本案情

2023 年 7 月 28 日，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全国排

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发现，琼海某槟榔厂主要从事槟榔青

果粗加工生产，2020 年 6 月 19 日申领了排污许可证。检查

发现，该槟榔厂未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，向琼海市生态环境

局提交 2022 年年度执行报告，以及 2023 年第一、二季度执

行报告。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对某槟榔厂未按规定提交排

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的环境违法行为立案调查。该槟榔厂于

2023年 8月1日向生态环境局提交执行报告，及时完成整改。

（执法人员现场检查）

二、查处情况

某槟榔厂未按规定提交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的行为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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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但该槟

榔厂违法行为被发现后，于 2023 年 8 月 1 日主动完成整改，

其行为符合《海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》

第八条第一款第三项和《生态环境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》

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情形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

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，琼海市综合行政执法

局于 2023 年 8 月 15 日对某槟榔厂作出不予行政处罚，并对

该槟榔厂进行教育。

三、案件启示

按照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内容、频次和时间要求，如实报

告污染物排放行为、排放浓度、排放量，是企业必须履行的

法定义务。该案的办理，进一步强化了企业治污的主体责任，

督促企业在强化自身管理的基础上，自觉接受管理部门和公

众的监督，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。秉持宽严相

济执法理念，严格落实免罚清单的规定，对违法行为轻微，

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环境违法行为不予处罚，让市场主体真

正感受到“执法有温度”。


